
、
前

一可-
C::I 

扭
轉一

釋
一

間
社
臨

一
會
一

間
也
阻

J
A

叫
|
囝

菊
花
與
劍
的
作
者
潘
乃
德
(
M
N
﹒
因
g

且
玄
)
，
在

區
別
罪
感
取
向
的
社
會

S
E
r
-
R
E
R巴
巴
巴
巴
巴
叩
門
之

與
恥
感
取
向
的
社
會

(
M
E
S
m
l
R
一
個
旦
旦
旦
呂
立
叩
門
之

時
，
對
恥
感
文
化
會
有
如
下
的
評
述•• 

(
註
一
)

.
(
人
們
)
倚
賴
外
在
強
制
力
以
達
到
善
行
，

一
個
人
不
但
要
細
心
的
察
顏
觀
色
，
還
要
強
烈
地
意
識

到
別
人
對
自
己
的
言
行
隨
時
會
有
所
批
評
!
他
們
是
「

為
了
社
會
，
一
個
人
必
須
自
重
」
'
「
如
果
沒
有
社
會

，
就
無
需
自
重
」
。
其
先
決
條
件
是
必
需
有
一
筆
觀
眾

的
存
在
'
，
或
至
少
幻
想
一
輩
觀
眾
的
存
在
。
只
要
其
惡

行
「
不
暴
露
於
世
人
之
前
」
'
就
無
需
為
其
苦
惱
。
恥

感
是
社
會
道
德
基
本
體
系
的
原
動
力
，
所
以
知
恥
的
人

便
是
有
德
的
人
;
在
恥
感
文
化
中
生
活
的
每
個
人
，
都

要
非
常
注
意
到
畫
眾
對
其
行
為
的
喊
否
，
他
要
臆
測
他

人
會
有
的
判
斷
，
然
後
依
照
這
種
判
斷
而
行
動
。
只
有

在
別
人
承
認
他
們
是
遵
守
各
項
行
為
細
則
時
，
才
有
安

全
感
，
否
則
這
些
行
為
細
則
便
毫
無
意
義
。

由
土
面
的
敘
述
，
我
們
可
以
十
分
清
楚
地
瞭
解
到
個

人
與
社
會
間
的
密
切
關
係
﹒
﹒
個
人
的
價
值
來
自
社
會
的
肯

定
，
在
與
他
人
的
人
際
關
係
中
，
個
人
才
有
存
在
的
地
位

;
同
時
，
個
人
的
行
為
也
保
證
了
社
會
的
意
義
，
社
會
是

也
許
多
相
關
聯
的
自
我
所
結
成
。
所
以
顧
里
(
(
扒
出
­

n
g
H
S
)說
，
個
人
與
社
會
是
一
種
有
機
的
關
係
弘
二

者
相
因
相
成
。
人
格
則
代
表
了
社
會
的
趨
向
，
同
時
也
綜

合
並
且
指
導
這
種
趨
向
。

個
人
要
成
功
地
作
為
社
會
成
員
的
一
份
子
，
必
需
要

戴瑞持

-108 一



能
修
適
應
社
會
的
環
墟
，
並
且
揉
納
社
會
現
有
的
價
值
體

系
與
規
範
'
然
後
才
能
在
別
人
的
承
認
之
下
，
獲
得
安
全

感
6

個
人
是
怎
麼
樣
地
從
一
個
生
物
的
個
體
變
化
成
為
社

會
人
，
這
便
是
紅
會
化
的
作
用
。

本
文
的
目
的
便
是
闡
釋
在
社
會
化
的
過
程
中
，
個
人

如
何
接
納
社
會
的
價
值
體
系
與
行
為
規
範
'
成
為
社
會
的

分
子
，
，
視
社
會
生
活
為
理
研
當
然
;
另
外
，
還
要
更
進
一

步
地
說
明
個
人
的
社
會
化
，
對
整
個
社
會
的
功
能
與
影
響

二
、
社
會
化
的
意
義

在
大
部
分
的
社
會
學
與
社
會
心
理
學
的
著
作
中
，
關

於
個
人
與
社
會
之
關
聯
的
討
論
，
總
離
不
閉
社
會
化
的
問

題
;
社
會
化
的
重
要
性
可
從
社
會
化
的
意
義
看
出
來
。
何

謂
社
會
化
?
社
會
學
家
們
已
經
下
過
許
許
多
多
的
定
義
，

例
如
社
會
科
學
辭
典
(
〉
丘
又
一o
g
勻
。
三
Z
E
n

屯

的
」a
g
g
m
)謂•• 

由
於
個
人
接
結
社
會
團
體
所
讚
許
的
社

會
行
為
，
而
學
習
著
去
適
應
固
體
的
一
種
過
程
;
同
時
依

佛
洛
伊
德
.
學
派
的
主
張
，
器
為
社
會
化
乃
是
兒
童
內
化

G
E
R
E
-
-
N
m
a

〉
父
母
親
的
規
範
而
獲
得
起
我
(
的
名
i

O
H
G
O
)的過
程
。

(
註
二
)
柯
尼
絡
站
﹒
肉
。
"
巴
巴
說

:
所
謂
社
會
化
是
一
種
過
程
，
個
人
由
此
成
為
他
研
出
身

的
那
個
社
會
甲
克
盡
職
責
均
一
分
子
，
即
是
他
的
一
舉
一

動
符
合
於
該
社會
的
民
俗
民
德
。
(
註
三
)
蒲
魯
揭
與
鑫

訣
尼
克
(
口
切
H
o
o
g
h
W
H
Y
E
古
巴
n
w
)
則
謂•• 

灌
輸

團
體
價
值
給
個
人
的
過
程
，
稱
為
社
會
化
。
因
此
就
社
會

的
觀
點
，
社
會
化
是
文
化
傅
遁
的
途
徑
;
就
個
人
的
觀
點

，
社
會
化
則
是
個
入
發
揮
揖
能
必
經
的
途
徑
。
(
註
四
)

因
此
楊
懋
春
教
授
主
張
﹒
﹒
社
會
化
應
該
是
出
自
個
人
的
，

因
為
如
個
人
自
動
的
要
社
會
化
，
則
各
種
社
會
傳
統
與
典

章
制
度
可
叫
滲
透
個
人
生
活
的
各
部
分
而
成
為
內
化
，
個

人
因
此
是
有
自
覺
力
、
判
斷
力
、
鑑
賞
力
的
，
以
建
立
並

發
展
其
在
社
會
關
係
中
的
人
格
，
期
能
和
他
所
認
為
好
的

，
或
理
想
的
人
、
事
物
、
理
想
、
社
會
價
值
等
五
相
認
同

，
進
一
步
能
剖
諒
自
己
，
使
其
行
為
適
合
某
些
秩
序
，
求

動
作
中
的
愉
快
漏
足
，
或
行
為
結
果
的
有
利
無
害
;
所
以

社
會
化
的
過
程
包
含
兩
個
步
蹺
，
第
一
固
定
個
人
先
學
到
並

接
受
了
一
個
社
會
理
想
或
社
會
價
值
;
第
二
要
使
自
己
和

這
個
理
想
或
價
值
相
認
間
，
再
進
一
步
相
一
致
。
(
註
五

)
所
以
，
社
會
化
實
在
是
人
格
發
展
與
表
現
的
基
本
過
程

，
若
無
社
會
化
，
社
會
就
不
能
永
績
，
文
化
也
不
能
存
在

，
個
人
更
不
能
成
為
有
人
性
，
有
人
格
的
人
。
故
社
會
化

可
說
是
社
會
對
個
人
傅
授
其
文
化
或
生
活
模
式
與
團
體
價

植
的
過
程
，
也
可
以
說
是
將
新
生
嬰
兒
模
塑
成
一
凋
社
會

分
子
的
過
程
。

綜
上
研
述
，
大
家
昕
一
致
同
意
的
殆
為
社
會
化
是
一

種
過
程
，
而
其
前
題
則
是
社
會
先
於
個
人
存
在
。
因
此
社

會
意
識
對
於
個
人
行
為
具
有
強
制
力
，
一
如
法
國
社
會
學

家
涂
爾
幹
(
開
﹒
已
告W
Y
O戶
居
)
觀
察
社
會
現
象
時
說
•• 

不

只
專
是
存
在
於
個
人
身
外
而
施
及
於
個
人
，
它
並
且
還
有

一
種
大
權
力
扎
不
問
個
人
之
從
否
，
而
能
用
一
種
強
迫
及

壓
制
，
使
個
人
服
從
;
自
然
，
對
於
某
種
強
制
力
之
來
，

若
是
服
從
了
它
，
當
然
也
不
覺
得
有
什
麼
壓
迫
，
更
也
役

，
有
什
麼
強
制
，
但
就
實
際
上
說
，
它
那
種
強
制
力
，
也
聽

不
因
我
們
的
服
從
而
消
滅
的
;
我
們
若
想
證
明
它
之
不
消

滅
，
只
有
在
想
抵
抗
而
不
服
從
它
時
，
才
能
覺
得
。
(
註

六
〉
由
此
可
知
，
社
會
化
的
過
程
乃
是
人
生
必
經
的
途
徑

。
至
於
其
內
容
，
一
般
說
來
，
個
人
從
社
會
接
受
社
會
現

有
的
價
值
體
系
與
行
為
規
範
'
使
個
人
有
能
力
在
某
種
社

會
情
境
下
發
揮
其
天
賦
，
亦
即
社
會
對
個
人
進
行
史
累
特

〈
可
﹒
開
﹒
也
個
門
叩
門
)
所
謂
的
角
色
的
誘
導
作
用
，
其
最
終
目

的
在
使
個
人
的
行
為
與
社
會
的
要
求
符
合
一
致
。

因
此
，
可
以
說
，
社
會
化
的
過
程
其
實
是
一
種
社
會

傳
播
的
過
程
，
傅
擂
人
即
是
社
會
，
透
過
某
種
傳
播
媒
介

，
將
社
會
的
價
值
體
系
與
行
為
規
範
等
傳
播
內
容
，
傳
達

於
接
受
傳
播
的
個
人
，
而
產
生
個
人
與
社
會
之
間
的
密
切

關
係
的
傳
播
效
果
。
在
此
要
特
別
討
論
的
則
是
傳
播
內
容

如
何
透
過
傳
擂
蝶
介
，
而
鼠
為
個
人
所
有
。
首
先
要
探
討

此
地
所
謂
的
傳
播
蝶
介
其
性
質
為
何
?

人
之
初
生
，
即
過
者
家
庭
的
團
體
生
活
，
由
於
人
類

的
童
年
依
賴
期
延
長
，
處
處
俯
仰
於
人
，
在
個
體
自
立
以

前
，
必
須
學
習
社
會
生
活
的
社
會
技
能
和
工
藝
，
其
目
的

無
非
為
漏
足
人
類
的
基
本
需
要
，
如
湯
麥
斯
(
還

-
F

吋
F
O
B
S
)前
說
的
人
類
有
四
種
欲
求•• 

的
求
新
經
驗
的

欲
望
;
口
求
安
全
的
欲
望
;
臼
求
友
誼
或
反
應
的
欲
望
;

“
明
求
贊
許
或
認
知
的
欲
望
。
至
於
社
會
技
能
之
學
習
的
方

式
可
有
五
種
•• 

即
制
約
反
應
，
試
誤
、
模
仿
、
暗
示
、
與

傳
撥
符
號
的
使
用
。
在
我
們
的
生
活
環
境
當
中
，
存
在
有

形
形
色
色
的
各
式
刺
激
情
境
，
個
人
與
各
種
刺
激
情
境
因

不
斷
接
觸
撞
得
反
應
，
而
習
得
的
習
慣
行
為
，
即
是
制
約

反
應
的
現
象
。
試
誤
則
類
似
制
約
反
應
，
但
在
學
習
的
過

程
中
需
花
費
更
多
的
時
間
，
以
求
摸
索
出
一
條
正
確
的
反

應
途
徑
。
至
於
暗
示
與
糢
彷
，
則
為
人
際
互
動
最
基
本
的
方

式
，
在
情
墳
相
類
似
的
情
況
下
，
個
人
因
為
相
信
別
人
已
有

的
經
驗
，
因
而
揉
用
和
別
人
相
同
的
反
應
方
法
，
這
就
是
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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仿
;
而
暗
示
則
具
有
影
響
個
人
的
行
為
傾
向
之
作
用
，
是

不
可
忽
視
的
社
會
力
之
一
。
傳
播
符
號
的
使
用
，
主
要
是

手
勢
、
語
言
、
與
文
字
的
使
用
。
手
勢
的
運
用
，
在
見
童

的
幼
年
期
，
尤
其
是
重
要
的
溝
通
方
式
;
而
語
言
和
文
字

，
一
方
面
可
以
保
存
過
去
的
經
齡
，
另
方
面
可
以
描
寫
對

未
來
的
想
像
，
過
去
的
經
驗
與
未
來
的
想
像
，
對
於
人
類

的
進
化
想
是
兩
股
巨
大
的
動
力
。
(
註
七
)
人
的
學
習
能

力
特
別
與
其
語
言
能
力
直
接
有
闕
，
人
類
不
但
有
智
力
，

而
且
因
為
使
用
語
言
的
關
係
'
人
類
具
有
了
理
性
，
這
是

人
類
與
其
他
動
物
的
最
大
差
別
所
在
。
語
言
使
人
能
修
反

覆
思
考
，
精
益
求
精
，
構
成
知
識
以
傳
送
他
人
，
與
他
人

共
有
，
最
後
成
為
社
會
的
，
而
非
個
人
的
財
產
;
此
外
，

語
言
又
能
表
連
和
喚
起
情
緒
，
以
傳
送
價
值
、
態
度
，
因

此
，
人
類
社
會
的
創
立
與
綿
績
，
實
有
賴
於
語
言
的
溝
通

綜
合
以
上
所
論
的
學
習
過
程
之
諸
種
方
式
，
實
際
上

部
都
是
在
家
庭
之
中
首
先
進
行
的
。
所
以
顧
里
說
得
好
，

「
家
庭
是
人
性
的
養
成
所
」
'
說
是
因
為
家
庭
與
人
類
闊

係
之
最
為
密
切
。
家
庭
是
人
頓
所
有
的
社
會
組
融
中
最
普

遍
的
，
是
人
類
營
生
最
早
與
最
久
的
社
會
環
境
，
也
是
社

會
組
融
'
的
核
心
，
其
他
的
社
會
結
構
皆
以
此
為
基
糙
。
對

其
成
員
而
言
，
家
庭
是
一
個
最
親
密
的
團
體
，
家
庭
對
於

其
分
子
的
要
求
，
比
任
何
其
他
的
國
體
都
要
來
得
迫
切
而

重
大
，
就
因
為
家
庭
成
員
的
面
對
面
關
係
'
類
繁
的
人
際

五
動
，
在
不
知
不
覺
中
，
將
家
庭
所
受
到
社
會
風
俗
嚴
格

限
制
的
行
為
規
範
，
一
一
地
傳
達
於
個
人
，
個
人
人
格
的

形
成
，
道
德
觀
念
的
培
養
，
但
是
如
此
而
來
，
因
此
家
庭

所
給
我
們
的
印
象
最
深
，
影
響
也
最
大
。

此
外
，
還
有
類
似
家
庭
的
其
他
基
本
團
體
，
它
們
的

共
個
特
點
即
是•• 

親
密
而
面
對
面
的
關
保
，
並
且
是
成
員

不
多
的
小
團
體
，
具
有
多
元
性
目
標
，
而
能
長
期
存
在
。

這
些
基
本
團
惶
，
例
如
鄰
里
、
同
輩
團
體
、
遊
伴
團
體
、

與
工
作
團
體
，
由
於
它
們
具
有
上
述
的
特
性
，
故
能
在
成

員
與
成
員
的
密
切
接
觸
中
，
把
該
團
體
的
價
值
體
系
，
或

行
為
規
範
灌
輸
給
個
人
，
並
且
要
求
個
人
與
團
體
的
符
合

一
致
。
這
其
中
最
主
要
的
作
用
，
不
但
是
個
人
學
得
了
社

會
生
活
昕
甫
的
知
識
與
技
能
，
叫
趴
求
對
刺
激
情
境
做
適
當

的
反
應
，
這
是
屬
於
外
部
的
一
致
;
而
尤
其
重
要
的
是
，

要
求
個
人
內
部
與
團
體
的
一
致
，
這
說
是
我
像
(
的
巴
?

-
B品
。
)
的
內
，
化
。

三
、
社
會
化
與
自
我

李
士
鼓
(
巳
﹒
皂
白
的B
Z
)
在
他
的
寂
寞
的
牽
眾
一

書
中
，
描
寫
他
人
導
向
者

-
E
E具
有
豐
富
的
社
會
技
巧
，

且
使
在
他
的
社
會
環
境
里
生
存
、
活
動
下
去
，
其
中
最
顯

著
的
就
是
能
移
抑
制
情
緒
上
的
暴
燥
，
以
便
顧
及
合
作
的

生
活
格
式
;
他
們
在
內
心
裝
上
雷
達
，
吸
收
四
面
八
方
的

消
息
，
來
應
付
錯
綜
復
雜
的
社
會
生
活
，
他
們
的
成
功
，

是
與
世
浮
沈
，
人
云
亦
云
的
。
(
註
八
)
這
些
一
敘
述
，
最

能
說
明
個
人
的
自
我
是
如
何
地
容
易
受
到
他
人
的
影
響
。

依
照
顧
盟
的
說
法
，
自
我
即
是
一
種
「
鏡
中
之
我
」

(
戶
。
。
在
品
1
個
-
S
M
M
0月
)
，
經
過
三
個
步
驟
而
崖
，
首
先

個
人
想
像
他
給
別
人
的
印
象
如
何
，
然
後
根
據
此
想
像
他

判
斷
別
人
將
以
何
種
態
度
對
待
他
，
最
後
個
人
據
此
以
形

成
一
種
驕
傲
或
組
喪
，
或
其
他
感
覺
的
自
我
感
。
研
以
這

種
自
我
完
全
是
在
與
他
人
的
互
動
中
產
生
的
。

米
德
(
0
.
固
-
z
s
a
)說
明
主
我
(
I
)與
客
我

(
Z
m

)
兩
者
的
關
係
時
，
也
認
為
主
我
乃
是
反
應
他
人
態
度
的

本
體
，
客
我
則
是
個
人
與
他
人
接
觸
所
得
之
全
部
社
會
經

驗
，
是
個
人
對
假
想
中
之
他
人
態
度
所
付
予
的
形
像
，
而

主
我
的
作
用
則
在
直
接
或
閉
接
，
積
極
或
消
極
地
仿
效
客

我
。
因
此
，
個
人
研
內
化
的
不
僅
僅
是
別
人
之
特
殊
角
色

的
投
射
，
而
且
結
合
了
自
我
體
系
中
與
整
個
社
會
聯
結
有

關
之
角
位
的
想
像
，
這
種
想
像
就
是
米
德
所
謂
的
概
化
他

人
(
m
g叩門
自
-
z
o
a
o
H
V叩
門
)
，
概
化
他
人
的
態
度
即
是
整
個

社
會
的
態
度
，
經
由
概
化
他
人
，
個
人
能
停
成
功
地
扮
演

別
人
期
望
於
他
的
各
種
角
色
，
因
為
概
化
他
人
形
成
一
個

一
般
性
的
標
進
與
價
值
，
此
足
為
其
我
像
統
整
的
基
礎
，

米
績
，
會
提
及
此
種
自
我
是
在
兒
童
的
遊
戲
與
競
賽
中
透
過

團
體
成
員
間
的
互
動
關
係
而
形
成
，
見
童
在
遊
戲
與
競
賽

中
f

從
具
體
的
互
動
經
驗
于
解
了
彼
此
的
角
色
意
義
。
(

註
九
)
由
此
可
知
，
僅
當
別
人
的
自
我
存
在
，
而
且
參
與

到
我
們
的
經
驗
當
中
時
，
我
們
自
己
的
自
我
才
存
在
。
自

我
結
構
的
表
達
與
發
揮
，
因
循
著
所
屬
團
體
的
一
般
行
為

模
式
，
一
如
其
他
人
的
自
我
在
社
會
中
前
表
現
的
一
樣
。

-lIO 一

因
此
，
他
人
與
自
我
在
概
念
上
似
相
反
而
實
相
成
，

個
人
以
他
人
為
蝶
介
，
以
與
社
會
相
關
聯
，
由
於
個
人
的

特
質
各
個
不
同
，
社
會
對
其
自
有
不
同
的
意
義
。
在
現
象

學
上
說
，
他
人
是
建
構
實
在
，
定
義
情
境
的
工
具
，
無
論

何
時
何
地
都
具
有
影
響
的
勢
力
，
自
我
與
他
人
是
互
為
客

觀
的
實
體
。
至
於
米
德
和
顧
里
，
則
把
自
我
和
他
人
的
關

係
主
觀
化
，
彼
此
互
相
了
解
對
方
的
角
色
、
身
分
、
和
態

度
，
再
和
他
們
各
自
的
自
我
相
組
合
。
例
如
米
德
的
概
化

他
人
和
顧
里
的
基
本
團
體
等
理
論
，
自
我
與
他
人
共
同
參

與
于
「
自
我
」
、

F

「
意
義
」
、
「
世
界
」
等
思
想
觀
念
的



建
構
;
在
基
本
團
體
中
個
人
享
有
權
利
，
對
其
他
分
子
也

且
只
有
義
，
詣
，
團
體
成
員
因
而
也
都
參
與
了
自
我
概
念
的
範

法
工
程
。
事
實
上
，
基
本
團
體
更
可
以
看
成
概
化
他
人
與

自
我
間
的
中
間
媒
介
，
扮
演
行
為
動
機
之
傳
遞
者
的
角
色

，
而
概
化
他
人
則
是
社
會
關
係
的
實
體
。
(
註
十
)

總
之
，
在
個
人
的
社
會
化
過
程
中
，
他
人
所
扮
演
的

角
色
，
絕
不
僅
似
大
自
然
的
一
棵
樹
或
一
塊
石
頭
，
而
是

深
入
人
心
，
對
於
個
人
自
我
的
形
成
一
具
有
決
定
性
的
影
響

力
。

自
我
是
個
人
的
內
部
人
格
，
社
會
化
機
構
透
過
他
人

的
作
用
，
使
個
人
產
生
自
我
的
意
識
，
對
於
社
會
規
範
與

態
度
價
值
的
內
化
更
能
出
之
自
願
'
對
於
社
會
環
境
的
適

應
也
能
事
半
功
倍
;
適
應
社
會
環
境
也
意
味
著
對
社
會
文

化
的
適
應
。
人
們
若
不
接
受
該
社
會
的
文
化
，
絕
無
法
過

社
會
生
活
，
更
談
不
土
欲
望
的
漏
足
。
也
就
是
說
人
們
只

有
接
受
他
所
屬
的
社
會
文
化
，
並
學
習
該
文
化
，
才
有
可

能
漏
足
自
己
的
欲
望
，
以
獲
得
日
常
生
活
的
安
定
感
。
這

一
點
以
乎
可
以
做
為
為
何
文
化
能
幣
存
績
，
臥
及
為
何
為

人
所
學
習
的
理
由
。

四
、
社
會
化
的
功

a

能

自
然
社
會
化
的
目
的
在
於
社
會
規
範
的
內
化
於
個
水

，
使
個
人
的
行
為
表
現
不
致
「
逾
矩
」
;
更
由
於
個
人
的

自
我
，
咱
時
受
到
他
人
的
影
響
，
他
人
的
表
現
即
為
個
人

的
借
鏡
。
通
過
社
會
化
，
社
會
指
導
個
人
必
須
學
習
些
什

麼
、
了
解
此
一
一
什
麼
，
以
與
社
區
相
整
合
，
發
展
個
人
潛
能

，
進
而
求
得
穩
固
而
有
意
義
的
捕
足
，
因
此
，
社
會
化
的

主
要
功
能
乃
是
表
現
在
社
會
控
制
的
一
方
面
。
社
會
規
範

原
來
就
是
為
規
律
人
際
互
動
所
周
之
標
准
?
與
期
望
，
美
國

社
會
學
家
斯
美
爾
薩

(
2
1戶
』
﹒
切
自
由
戶
的
叩
門
〉
晉
以
一
間

形
來
表
示
其
間
的
關
係
-
﹒
行
為
之
表
現
在
個
人
的
必
為
角

色
的
互
動
;
表
現
在
團
體
的
則
為
社
會
結
構
。
而
社
會
給

梅
與
角
色
的
互
動
，
都
受
到
價
值
取
向
與
規
範
的
制
裁
，

這
就
是
一
種
社
會
控
制
的
形
式
，
如
圓
一
。

(
註
十
一
)

行為與社會控制的層次)(圖一

個
人
在
不
知
不
覺
中
，
接
受
社
會
的
制
裁
，
前
以
能
「
發

而
中
節
」
'
自
不
感
覺
壓
力
，
否
則
個
人
與
社
會
勢
必
格

格
界
A
f
前
以
，
根
據
蒲
魯
姆
與
蜜
夜
尼
克
的
說
法
，
社

會
化
具
有
以
下
四
種
功
能
•• 

(
註
十
二
)

第
一
、
灌
輸
個
人
以
基
本
紀
律
。
個
人
內
化
社
會
的

行
為
現
範
，
以
有
紀
律
的
行
為
來
控
制
逞
快
一
時
的
慾
念

'
一
方
面
可
以
獲
得
社
會
的
嘉
詐
，
另
方
面
也
為
了
顧
及

自
己
的
前
途
。

第
二
、
引
發
個
人
的
抱
負
。
社
會
行
為
的
規
範
'
一

方
面
固
然
限
制
個
人
的
行
為
，
另
方
面
部
也
暗
示
了
個
人

行
為
的
方
向
，
誘
導
個
人
的
抱
貨
，
將
抱
貸
懸
為
理
想
，

成
為
追
求
的
自
標
。

第
三
、
訓
練
個
人
的
社
會
角
色
及
支
持
態
度
。
在
社

會
關
係
的
網
絡
中
，
個
人
隨
時
配
合
他
人
，
擔
任
特
殊
角

色
;
同
時
，
個
人
要
學
習
如
何
與
他
人
的
行
為
相
協
調
，

並
藉
其
角
色
與
特
殊
的
環
境
相
調
適
。

第
四
、
教
導
個
人
社
會
生
活
的
技
能
。
社
會
技
能
是

有
效
地
參
與
社
會
結
合

(
2的
O
立
即
已O
口
)
之
必
備
的
重
要

-111 一

條
件
，
社
會
化
是
一
種
預
先
的
準
備
。

若
從
個
人
的
觀
點
來
看
，
社
會
化
的
崗
的
，
在
於
模

塑
一
個
整
合
的
人
格
。
為
了
要
在
人
格
體
系
的
行
為
傾
向

與
社
會
體
系
的
行
為
預
期
之
間
取
得
一
致
，
所
臥
社
會
要

將
某
些
強
制
的
因
素
接
輪
到
人
格
體
系
中
仁
以
求
得
整
合

與
一
致
的
效
果
。
(
註
十
三
)
因
此
，
當
社
會
化
不
完
全

或
未
接
受
社
會
化
，
便
會
有
不
適
應
的
現
象
發
生
，
後
者

譬
如
印
度
的
狼
童
，
前
者
就
是
一
種
過
度
自
我
中
心
的
精

神
病
態
，
因
為
他
們
並
未
學
會
社
會
生
活
所
必
須
的
行
為

規
範
，
也
沒
有
把
社
會
流
行
的
價
值
體
系
加
以
內
化
，
等

於
說
在
人
裕
的
整
合
方
面
，
未
竟
全
功
。

五
、
結

論

個
人
一
出
生
，
即
營
社
會
生
活
，
也
於
生
理
的
限
制



'
劫
稚
期
延
長
，
個
人
也
得
以
學
習
更
多
的
技
能
以
應
付

日
後
的
獨
立
生
活
，
尤
其
在
行
為
模
式
方
面
，
因
為
社
會

行
為
常
受
緝
範
的
制
裁
。
原
來
仇
前
用
以
啟
發
行
為
的
動

機
，
也
是
幫
助
達
成
目
標
的
工
具
，
規
範
因
此
成
為
個
人

行
動
、
思
想
及
知
覺
等
程
序
的
重
要
部
分
，
當
它
漏
足
動

機
之
際
，
就
被
吸
收
或
內
化
，
成
為
永
久
存
在
的
心
理
參

考
原
則
，
也
說
是
社
會
成
員
對
某
一
事
物
之
標
﹒
準
化
及
通

俗
的
觀
念
。

個
人
唯
有
將
社
會
規
則
與
價
值
體
系
內
化
，
才
能
舉

止
合
度
，
適
應
社
會
環
境
。
此
外
，
，
必
需
要
有
內
在
人
格

的
強
力
支
持
，
自
我
即
是
對
他
人
的
反
應
，
個
人
生
活
於

團
體
中
。
唯
有
藉
若
他
人
之
力
，
才
能
與
廣
大
的
社
會
相

遇
。
基
本
囝
德
中
，
個
人
與
他
人
的
關
係
尤
其
密
切
，
二

者
共
同
形
成
個
人
的
我
像
。
個
人
對
於
所
處
的
地
位
與
應

該
掛
攝
的
角
色
，
若
能
有
更
深
刻
的
認
識
，
則
對
於
職
務

的
執
行
，
當
更
能
得
心
應
手
。
西
諺
有
云
•• 

「
自
己
要
生

活
，
也
要
使
別
人
生
活
。
」

(
戶
戶
〈
。
但
口
已
戶
。
抖
出
〈

0
)

是
說
個
人
能
在
自
己
的
各
糧
關
係
中
生
活
得
浦
意
，
也
要

使
得
相
闊
的
別
人
感
到
浦
意
，
這
是
社
會
生
活
的
最
高
理

想
，
也
是
社
會
化
的
目
標
。

因
此
，
社
會
化
從
個
人
方
面
來
看
，
是
求
與
社
會
的

一
致
，
就
社
會
方
面
來
看
，
則
是
把
孤
立
的
個
人
加
以
整

合
;
對
個
人
而
言
是
角
色
兢
範
的
內
化
，
對
社
會
而
言
則

是
角
色
行
為
的
誘
導
;
一
方
面
是
個
人
按
受
社
會
的
價
值

體
系
與
胡
範
，
他
方
面
則
是
社
會
文
化
造
業
之
傳
遞
過
程

@ 

總
之
，
社
會
化
的
理
論
，
是
在
閻
明
社
會
環
墳
對
人

類
行
為
的
影
響
，
如
何
透
過
社
會
化
，
使
個
人
的
行
為
合

乎
社
會
的
要
求
，
在
個
人
方
面
產
生
整
合
的
人
格
，
在
社

會
方
面
達
成
和
諧
社
會
的
境
地
。
社
會
環
境
不
斷
地
變
動

，
因
而
個
人
的
學
習
過
程
永
不
中
斷
，
俗
語
說•• 

活
到
老

，
學
到
老
。
用
來
說
明
個
人
社
會
化
的
過
程
，
真
是
十
分

恰
當
的
。

註

釋

一
、
潘
乃
德
著
、
黃
造
林
譯
，
菊
花
與
創•• 

日
本
的
民
族

文
化
模
式
，
華
新
出
版
公
司
，
民
國
六
十
三
年
，
第

二
O
二
t

二
O
七
頁
。

一
了
。
。
丘n
T
H
﹒
個

D
R
H
t有-
F﹒
肉
。
口
呵
?
〉
巳
古
巴OD
但
是

的
口
戶
叩
口
n
m
M
u
m
o
m
-

但
-
F
N
個
泣
。
口

•. 

。
吋
H
V
O

切
。
口
戶
阻
戶

說

旬
可
-
R斗N
l
m斗
凶

一
二
、
柯
尼
格
著
、
朱
中
勾
樓
譯
，
社
會
學
，
協
志
工
業
出
版

社
，
民
國
五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再
版
，
第
五
二
頁
。

四
、
蒲
魯
姆
與
筆
攻
尼
克
著
、
朱
導
權
譯
，
社
會
學
，
三

民
書
局
，
民
國
六
十
年
八
月
再
版
，
第
七
七
頁
。

五
、
楊
懋
春
，
社
會
化
與
生
活
規
範
'
畫
灣
商
務
印
書
館

，
民
國
六
十
一
年
五
月
，
第
十
t

十
七
頁
。

六
、
涂
爾
幹
著
、
許
行
譯
，
社
會
學
方
法
論
，
噩
灣
商
務

印
書
館
，
民
國
五
十
八
年
一
月
畫
二
版
，
第
五
頁
。

七
、
切
已H
O
R
G
-
g
a
M
U
﹒
固
﹒

司
位
同
呵
呵
呵

@
1切
o
n

戶
。
目
。
"
可

〉
口
a
r
a
M

C
M
O
Z
Z

己
的
戶
口
個的油
門4戶
口0
.
t
J
〉
切
﹒

的
但
口
口
已
叩
門
的
的
O
S
M
M但
口
〕
〉M
U
F
-
-

帕W
R
M
m
-
M
H
F

戶
自
﹒tvuJF 

-
u
M
M
﹒
斗M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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